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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304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15
號
承辦人：林雨涵
電話：(02)29559019 分機24
傳真：(02)29602334
電子信箱：AB3310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0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中字第115096347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下

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3C2T6M）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115年度「高級中等學校綠色化學創意競賽計

畫」（以下簡稱本競賽計畫）及說明會簡報各1份，請鼓

勵學生與教師踴躍報名參加競賽及說明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5年5月19日臺教資（六）字第1152701475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為持續推廣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對綠色化學興

趣，並鼓勵學生探索科學與創造發明潛力，培養學生靈活

思考、多元學習之精神，今年度再次與環境部共同辦理本

競賽計畫，遴選出具備綠色化學獨立思考之學生，以落實

環境保護教育示範。

三、本次創意競賽主題內容以綠色化學十二原則為主，高級中

等學校課綱為輔，學生亦可選擇與生活有關之各類綠色化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4 頁

學實驗為主題，歷年競賽成果及綠色化學資訊請參考「教

育部綠色化學教育網」（https://chem.moe.edu.tw

/green）。

四、競賽計畫評選方式分為「初選」與「複選」2階段進行，計

畫內容詳述如下：

(一)參與對象：

１、凡對「綠色化學創意競賽」有興趣之高級中等學校學

生皆可參與。

２、每隊參賽學生以1至3人為限，每隊指導老師至多2

人。

３、115學年度應屆畢業同學得以原就讀學校報名參加。

(二)評選方式：

１、初選：

(１)以創意說明書書面資料作為審查評分依據，由本計

畫承辦單位先針對參賽隊伍資格及提供資料進行審

核。

(２)通過資格審核者，將分送至評選小組進行初選評分

作業，選出入圍「複選」作品，並頒發「入圍證

明」證明書1份。

(３)初選評分作業中，作品經2位（含）以上委員評定

符合競賽資格，惟未入圍複選者，頒發「委員推薦

證明」證明書1份。

２、複選：

(１)複選入圍隊伍另需填寫成果報告書、成果展示簡

報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，以及製作成果影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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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擇日進行成果展示，由參賽學生進入試場，並開放

有興趣之同學與老師互相學習觀摩。

(３)評選小組將依成果報告書及現場成果展示結果進行

評審，並由評選小組委員召開複選會議，共同決定

最後評審成績。

(三)獎勵：進入複選的隊伍，每隊可以獲得實驗材料補助費

用新臺幣（以下同）3,000元，並從普通型與技術型高級

中等學校組分別選出金牌1名、銀牌2名、銅牌3名與佳作

若干名，由教育部頒發金、銀、銅牌獎狀及獎金2萬元、

1萬5千元、1萬元，指導老師頒發感謝狀乙幀與獎金

3,000元。佳作獎提供獎狀乙幀，指導老師頒發感謝狀乙

幀。

(四)特殊獎勵（創意獎）：

１、由評選委員從入圍複選之作品中，擇優選出創意獎之

獲獎隊伍，由教育部頒發2萬元及獎狀乙幀，若有2組

以上獲獎，獎金由獲獎隊伍均分。

２、如當年度無符合獲獎資格之作品，本獎項則從缺。

(五)旨揭競賽計畫辦法說明會影片置於「教育部綠色化學教

育網」（網址：https://chem.moe.edu.tw/green）。

(六)本競賽計畫申請及說明會相關資訊，請洽教育部委託團

隊：鼎澤科技有限公司張薇馥經理，電話：（04）

23580613分機21，電子信箱：chang637209@gmail.com，

或洽教育部承辦人鄭素芬小姐，電話：（02）

77129123，電子信箱：fenycheng147@mail.moe.gov.

tw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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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本局同意核予參加本競賽計畫複選之指導教師公（差）

假及課務排代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市立高中職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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